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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10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11月 17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開會地點：系所辦公室(A32-624) 

出席人員：朱紀實、翁炳孫、陳俊憲、劉怡文、金立德(請假)、翁博群、吳進益、王紹鴻、

謝佳雯(請假)、黃襟錦、莊晶晶、蔡宗杰等教師 

主席：陳立耿                                                 記錄：黃子娟 

                                            

壹、報告事項：  

1.依據生命科學院 110年 11月 9日第 5次行政主管會議紀錄通知，系請於 11月底前推薦院

發展諮詢委員 1~2名，送院辦公室。(許萬枝教授、國衛院周彥宏研究員) 

2.111年 1月 21日(星期五）中午辦理全院尾牙餐聚。 

3.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本系所開課及教師上課時數規劃事宜，依據教務處規定辦理。開排課

部分：(1)請各系所每學期開授課程均應妥適規劃，並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始得開授，以

讓系所教師了解次學期的排課時段以及授課時數，減少課程排定後異動或者教師基本授課

時數不足情形。(2)爾後系所進入開排課系統之前，需先維護前項系所務會議時間，系統

檢核完畢後方可進行開排課。(3)各教師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欲開授課程已請教師提供並

擲回。 

4. 有關本校110年度校慶暨運動會差勤規定相關事項： 

(1).12月10日(星期五)運動會開幕禮上午8時10分於蘭潭校區田徑場集合，出席教師請派

三分之一以上人數參加為原則，統一穿著運動服裝。(主任、翁博群老師、黃襟錦老師) 

(2).12月11日(星期六)校慶典禮上午9時30分前至蘭潭校區瑞穗館入座，各單位請派3分之

1以上人數參加為原則。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及活動補助要點，提請

討論。 

說明： 

1.本案業經 110年 11月 5日 110學年度第一次系學術委員會議建議修訂。 

2.本系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及活動補助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機票費：由國內至國際會議舉行      

地點最直接航程之本國籍航空公

第五條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機票費：由國內至國際會議舉

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本國籍航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2/apmicro/%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5%8F%8A%E6%B4%BB%E5%8B%95%E8%A3%9C%E5%8A%A9%E8%A6%81%E9%BB%9E.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2/apmicro/%E5%AD%B8%E7%94%9F%E5%87%BA%E5%B8%AD%E5%9C%8B%E9%9A%9B%E6%9C%83%E8%AD%B0%E5%8F%8A%E6%B4%BB%E5%8B%95%E8%A3%9C%E5%8A%A9%E8%A6%81%E9%BB%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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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往返經濟艙機票。若為國內舉

辦之國際會議，補助臺鐵自強號

來回交通費。 

 二、註冊費：會議之註冊費（不包括

其他雜支如論文集、會員年費、

餐費等）。 

 三、補助以不超過下列金額為限：亞

洲地區補助一萬元整；非亞洲地

區補助二萬元整。 

空公司往返經濟艙機票。 

 二、註冊費：會議之註冊費（不包

括其他雜支如論文集、會員年

費、餐費等）。 

 三、補助以不超過下列金額為限：

亞洲地區補助一萬元整；非亞

洲地區補助二萬元整。 

擬辦：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大學部111學年度必修課程規畫，提請討論。  

說明： 

1. 依據110.3.16 109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討論，各年級開課學時數分布不均， 

(1) 大二上學期微生物與生物科技調整至大一下學期開授。 

(2) 大二上學期科學德文調整至大二下學期開授。 

(3) 大三上學期分子生物學實驗調整至大二下學期開授。 

(4) 大一下學期基礎醫學導論調整至大一上學期開授。 

2.檢附110學年度課程標準進行修訂(如附件一）。 

決議： 

1.大二上學期必修進階微生物學(5學分)，調整成大二上學期必修進階微生物Ⅰ(3學分)；

大二下學期必修進階微生物Ⅱ(3學分)。 

2.其餘照案通過，提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111學年度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說明： 

1.依據110.10.7本校教務處召開必選修科目冊學分數、學時數課程會議決議辦理。 

2.依據本校實際開課總量管控要點第4點「每學年開課實應受開課容量之限制，師資培育

學系為165學時、碩士班不得超過50學時、博士班不得超過60學時」。 

3.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9點略以「課程按學分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授

課滿十八週為一學分。實驗、實習(實作)、書報(專題)討論、專題研究(製作)之課程以

每週上課二至三小時，授課滿十八週為一學分。正課如含實習(習作)則可增加一學時」。 

4.檢附110學年度課程標準進行修訂(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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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刪除碩一上學期教學實務與實習(Ⅰ)、碩一下學期教學實務與實習(Ⅱ)、碩二上學期教

學實務與實習(Ⅲ)、碩二下學期教學實務與實習(Ⅱ)、碩二下學期教學實務與實習(Ⅳ)。 

2.其餘照案通過，提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時 35分 


